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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4_BA_89_E8_c36_452262.htm 劳动争议仲裁法草

案今天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进行三审。

修改后的草案对一裁终局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补充规定了诉

讼救济渠道。 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第四十七条中规定，下列劳

动争议案件，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

生法律效力：一是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

者法定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

争议；二是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三是选择仲裁的集体合同争议

。 有些常委委员、部门和专家提出，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劳

动争议处理周期过长的问题，但不一定都有利于保护劳动者

的合法权益，建议再作斟酌。有的常委委员和专家建议规定

劳动者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案件为终局裁决。 法律委员会经

同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

国总工会研究认为，草案第四十八条对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

仲裁裁决作了规定。在保障双方当事人救济权利的前提下，

需要使劳动者行使救济权利更方便，对其保障更充分。据此

，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八条分为两条，

规定：“劳动者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有六种法定情形之一的，“可以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

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



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

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此外，有些常委委员

、部门和专家提出，目前拖欠劳动报酬等不少问题是由于用

人单位违法而造成的，劳动行政部门加强劳动监察，对一些

明显的违法行为依法及时处理，可以预防和减少相当一部分

劳动争议，从而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 法律委员会经同财政

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

会研究，建议增加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拖欠或

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拖欠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

者赔偿金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劳动行政部

门应当依法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